
…/1 

工銀銀聯預付卡使用條款 

工銀銀聯預付卡(以下簡稱「預付卡」)，乃由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本銀行」)發予持卡人(下稱「持卡人」)作支付消費用途之儲值卡。預付

卡是根據本銀行下列條款及細則發出，使用預付卡將受本合約規管。閣下使用預

付卡即表示已接納本合約的所有條款及細則。 

1. 定義 

在合約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以下涵義。 

1.1 「賬戶」是指本銀行為發出的預付卡而開設及建立的各類賬戶，並以印在預

付卡卡面上的賬戶號碼為識別。 

1.2 「預付卡」是指由本銀行發出符合銀聯預付卡標準並設有預付金額上限的「預

付卡」。 

1.3 「持卡人」是指任何購買、使用或將會使用預付卡支付於任何交易的人士。 

1.4 「到期日」是指列印於預付卡卡面的到期日。 

1.5 「交易」是指以預付卡購買商品或服務之交易。 

所有標題只為易於參考而設，並不影響詮釋。表示單數的詞語包括眾數，而反之

亦然。表示一種性別的詞語應包括每個性別。 

2. 預付卡 

2.1  預付卡為一張本銀行發出已預先支付等值金額的銀行卡類產品。預付卡並

不等同於信用卡或借記卡。預付卡一經持卡人簽署便不可再被轉讓、不可

掛失、不可取現、不可循環充值，同時亦表示持卡人同意並接受此合約條

款所約束。 

2.2  預付卡之預付值最少為澳門幣/人民幣 100元，最高為澳門幣 8,000 元

/人民幣 6,000元，或本銀行不時決定，並列印於相關宣傳單張上之金

額。 

2.3  當預付卡發出後，本銀行將不接受任何其他金額存入預付卡內。 

2.4  有關之預付值將儲於預付卡內賬戶。卡內的預付值於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被

視為存在本銀行之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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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預付卡賬戶內之預付值不計存款利息。 

2.6  預付卡的交易金額將在卡內賬戶扣除。當賬戶內的預付值被全部扣除後，

該預付卡便不能再使用。 

2.7 預付卡不具備透支或提取現金功能。 

2.8 預付卡到期日屆滿後仍有餘額的，允許換發新卡，以延續預付卡的使用年

限。 

2.9 申請預付卡須登記申請人資訊，申請人資訊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被

保存及使用。 

3. 收費、手續費及兌換率 

3.1  在購買預付卡時，本銀行有權收取不可退回的手續費(如適用)，該手續費

金額將不時修訂，並於本銀行的服務收費表上列明。 

3.2  所有以非澳門幣/人民幣的外幣交易金額將按照銀聯(如適用)在折算日之

外幣兌換率折算成澳門幣/人民幣記賬。 

3.3  對所有以非澳門幣/人民幣的外幣交易，本銀行有權以交易金額的百分比收

取手續費，並連同銀聯(如適用)不時向本銀行收取的交易費從預付卡賬戶

內扣除，該手續費金額將不時修訂，並於本銀行的服務收費表上列明。 

3.4 非個人原因損壞、其他原因不能讀取卡片資料或卡片到期日屆滿後仍有餘

額的可申請補發新卡，本銀行有權收取不可退回的手續費(如適用)，該手

續費金額將不時修訂，並於本銀行的服務收費表上列明。 

3.5 預付卡到期日屆滿後本銀行將按每半年收取澳門幣/人民幣 100元賬戶管理

費，直至預付卡賬戶餘額為零。該手續費金額將不時修訂，並於本銀行的

服務收費表上列明。 

 

4 預付卡的使用 

4.1  持卡人必須年滿 18歲或以上。 

4.2  持卡人必須在預付卡背後簽署，方可使用。 

4.3  預付卡一經持卡人簽署，預付卡便不可再被轉讓。任何人出示卡片而作出

之交易都被視為持卡人本人之交易，持卡人有責任妥善保管其預付卡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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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有關一切後果。 

4.4  預付卡只適用於張貼在預付卡卡面上之銀聯標誌，並接受銀聯卡作為支付

交易工具的商戶。對於個別商戶拒絶接受預付卡，本銀行不會承擔任何責

任。 

4.5  預付卡內的餘額不可退還，不可從自動提款機及櫃台提取現金，也不可用

作郵購、電話購物或網上購物，亦不可在飛機或郵輪上使用。 

4.6  預付卡並不可使用於非接觸式的交易。 

4.7 關於任何交易的爭議應由持卡人與商戶之間直接解決或達成和解，在任何

情況下本銀行將毋須就任何上述爭議、交易或與此有關的商品或服務負責。 

4.8 持卡人必須就使用預付卡遵守所有法律法規，包括任何反洗黑錢及反恐融

資活動指引以及任何外匯管制。 

4.9  當預付卡內賬戶之預付值餘額不足以結清交易之總額時，本銀行有權拒絶

支付是項預付卡交易。 

4.10預付卡不設密碼，其使用方式是以簽名進行，持卡人須於銷售單據上以相

同簽名式樣簽署，倘有不符，持卡人仍須對此預付卡所生之交易負責。 

5. 到期日屆滿 

5.1  本銀行簽發之預付卡在卡面註有有效期，當預付卡的到期日屆滿，預付卡

自動失效，不能使用，本銀行保留在預付卡到期前將卡內的剩餘金額劃撥

至新卡之權利。本銀行有權就補發新卡收取不可退回的手續費(如適用)，

該手續費金額將不時修訂，並於本銀行的服務收費表上列明。 

6. 月結單 

6.1  本銀行不會為預付卡發出月結單，客戶可致電銀行客戶服務熱線、分行櫃

台或網上管道查詢賬戶餘額或交易詳情。 

7. 遺失預付卡 

7.1  預付卡為不記名且性質等同現金，預付卡之持有人即被視為物主。在任何

遺失、被竊或被自動櫃員機沒收的情況下，本銀行均不會補發預付卡，或

向任何人士退回任何賬戶內之餘額。持卡人應承擔相應的資金損失責任。 

8. 補發新卡(特殊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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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如預付卡並非因為持卡人的過失而出現操作失靈，本銀行保留單獨酌情權

在持卡人交回失靈預付卡的情況下，補發一張與失靈預付卡有相等賬戶餘

額及同等餘下期限的預付卡。 

8.2 預付卡卡片到期日屆滿，持卡人可到各營業網點辦理補發新卡，將舊卡卡

片餘額劃撥到新卡片內。 

8.3 辦理補發新卡手續時，持卡人必須提供舊卡片，否則不予辦理補發新卡手續。 

9. 免責條款 

9.1  本銀行不會為任何性質或於任何情況下與預付卡有關產生之損失或損害負

責，惟因本銀行之疏忽或故意失責的除外。 

9.2 預付卡不可用於任何非法或不道德用途，包括但不限於非法賭博，本銀行

保留絕對權利，單獨酌情決定拒絕本銀行認為非法或不道德之交易、懷疑

或相信是非法或不道德的任何交易之兌現或處理付款。 

10. 附則 

10.1 本銀行保留隨時修訂本合約上之任何費用及條款之權利，並以本銀行認為

適當之方式事先通知持卡人，惟通知一旦發出，不論持卡人收到與否，均

作已知悉論。於此等修訂生效後，持卡人仍保留或使用其預付卡，將被視

為接受及同意此等修訂，除非持卡人能於修訂生效前將預付卡註銷。 

10.2 本合約條款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當中未有列明之事項，概依澳門

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辦理。就任何一方為解決爭議所提起之訴訟，澳門法

院具有專屬管轄權。 

 


